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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客户信贷支持工作的通知

农银办发〔2021〕328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行，新疆兵团分行，各直属分行：

近期，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联合印发《2021—2023 年农

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》（农办计财〔2021〕8 号），对新

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。农机购置

补贴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，粮食、生猪等重要农畜产品生产

所需机具全部列入补贴范围，北京、黑龙江、上海、江西、

山东、湖南、四川、青岛等 8 个省市及新疆兵团、北大荒集

团试点实施贷款贴息等补贴方式。为抢抓国家农机购置补贴

政策机遇，加大各类农机客户群体营销，进一步拓展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贷款业务，巩固提升“三农”县域市场竞争优势，

现将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客户有关信贷支持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农机购置信贷业务。农机购置补贴是党中

央、国务院出台的一项重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，是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》明确规定的重要扶持措施。

2004 年启动补贴以来，已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2392 亿元，扶

持各类农机具购置 4800 多万台（套），涉及 3800 多万户农

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2021 年中央已明确安排财政补贴资

金 190 亿元，支持引导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先

进适用的农业机械，加快提升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，为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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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

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。各行要高度重视，将农机购置补

贴客户作为“三农”县域市场重要的目标客户群体，创新推

广好用适用的贷款产品，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客户信贷支持工

作，有效满足农机购置资金需求，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。

二、及时对接政府补贴政策。根据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

农机购置补贴意见，耕整地机械、种植施肥机械、收获机械

等 15 大类 44 个小类 172 个品目的农机具纳入补贴范围，补

贴金额最高为农机具购置价格的 30%。各省在全国补贴范围

中选取本省补贴机具品目，对于省辖区农机创新产品和成套

设施装备，经备案可以纳入省级补贴机具品目，对于粮食生

产薄弱环节、生产急需机具及高端智能机具，可选择不超过

10 个品目机具提高补贴至 35%。各行要及时跟进政府部门农

机购置补贴工作进度，掌握各省纳入补贴范围的机具品目、

补贴标准、贴息政策、资金安排以及补贴申报发放流程，制

定出台信贷支持方案，明确业务服务策略，将工作抓早抓实，

力争与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就农机购置补贴客户信贷支持工

作尽快达成一致意见。特别是贷款贴息试点省市分行要积极

参与省级层面遴选，争取成为贷款贴息试点合作银行。

三、认真做好农机购置客户营销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按

照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先购后补、县级结算、直补到卡

（户）”方式实施。各行要通过政府部门及时获取具备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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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的农机经销商名单，对照省级农机购置补贴品目范围，

全面开展农机经销商摸底调查，优选品牌知名度较高、经营

规模较大、社会信誉较好的农机经销商开展合作。组建专门

农机购置信贷业务工作团队，与农机经销商进行定期联系，

及时取得购机意向客户名单，建立客户营销管理台账，逐个

开展对接，推进农机购置贷款精准营销。与机构“两户”专

项营销、惠民惠农“一卡通”项目营销等工作充分结合，带

动财政账户开户、财政补贴项目代理、补贴客户“一卡通”

业务办理，强化客户存款、贷款、支付结算、代收代缴等一

揽子金融服务。

四、积极创新优化信贷支持产品。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为

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各行开展农机购

置贷款业务，额度最高可为购置农机真实成交价格（不含各

类税、费及保费等）的 70%，单笔最高 300 万元，期限最长

3 年。可采取《中国农业银行信贷业务担保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担保方式提供担保。由农机经销商提供保证担保的，保证

人信用等级准入标准调整为 BBB-级（含）以上，按不低于保

证担保贷款额度的 10%缴存保证金。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提

供保证担保的，银担双方可开展贷款风险分担，我行风险分

担比例最高可达 40%且风险分担部分可采取信用方式，不受

信用方式用信条件限制。可单独采用所购置 14.7 千瓦（20

马力）及以上大中型农机具进行抵押，抵押率最高不超过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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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具成交价格的 40%。各行要根据购机客户对象特征和需求，

积极创新优化农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小微企业等贷款条件，

加大农机购置客户信贷支持力度。分行创新区域特色农机购

置贷款产品，在符合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的前提下由一级分

行审批，超出总行现行政策制度规定范围的，备案总行后实

施。对于前期总行已经批准分行开办的农机购置贷款业务，

可继续按照原批复要求执行。

五、大力推进贷款线上化办理。农机购置补贴主要通过

各省农机补贴 App、农业农村部新农直报系统等平台进行线

上申报、公示，依托人脸识别、补贴机具二维码、物联网终

端设备等开展线上审核、监控。各行要主动通过农机经销商、

农业农村部门获取农机购置客户购机信息、生产经营信息，

完善客户信息数据档案，生成客户白名单，依托“惠农 e 贷”、

“小微 e 贷”、“产业 e 贷”等现有线上信贷产品，推进农机

购置线上办贷、线上放款。积极围绕价值较高、价格较稳定

的大中型农机具，探索创新农机抵押线上信贷产品，设计农

机资产专属的抵押贷款模型和参数，实现农机购置信贷业务

在线申请、押品在线评估、系统智能审批。充分利用农机物

联网终端设备提供作业、运行轨迹信息，创新试点农机客户

线上综合授信业务，以农机作业信息为基础，测算农机作业

面积、经营效益数据，开展客户综合授信、贷款审批和贷后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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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严格管控农机购置贷款风险。各行要择优准入具备

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和经验、农机购置需求合理、信用状况良

好的农机大户、农机专业服务组织、农垦企业等农机购置客

户，重点支持水稻插（抛）秧机、重型免耕播种机、玉米收

获机等大中型机械和智能、复式、高端产品，严禁介入区域

内保有量明显过多、技术相对落后、被政府部门退出补贴范

围或降低补贴金额的农机具。严格做好贷款调查、审查、审

批、贷后管理环节工作，重点关注虚假购机、虚高购价、经

销商借名销售等套取银行贷款、财政补贴的购机行为；按照

行内有关规定准确核实农机权属现状，及时办理抵押登记；

全面落实贷款资金受托支付管理，严格执行贷后跟踪检查，

做好财政补贴资金、贷款贴息资金到账后使用监管。加强与

政府部门沟通和信息交付，对于被政府部门违规通报、纳入

黑名单的农机经销商、购机户，及时终止业务合作，提前收

回贷款。充分利用农机物联网终端设备，定期跟踪农机作业、

运行轨迹，分析农机生产经营成效，对运行轨迹异常、作业

规模不达标的农机客户，早发现、早处置，采取有效措施化

解风险。

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报告总行（乡村振兴金融部）。

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18 日


